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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簡易操作說明 

1. 只有監察院列管的案件(即該函主旨後面會列出案號 (例如 104

內調 1))才要登錄監察案件管理資訊系統(下稱本系統)。

登入本系統時，請先判斷受文者是臺北市政府，還是本府所屬各

機關，才能到正確的地方承辦及發送公文喔!

2. 登錄後，請先找到要回復的案件編號，以下方圖示為例，點選

104內調 1項下的子項目(1040000002)，再點選要回復的那份公

文。

例如: 社會局收到監察院來文 

1. 受文者是「臺北市政府」，請選

機關：臺北市政府、單位：社會局

(以府文函覆來文機關)

2. 受文者是「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」，請選

機關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單位：綜企

科(或各機關指定的單位)

(以機關文函覆來文機關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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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接著請點選畫面左方，「承辦」項下的「回覆函」：

4. 點擊後會跳出回復的視窗如下：

(1) 請於函覆類別點選「正式答覆」。每一份函的「正式答覆」只有

一次，所以還沒辦結的公文請勿點選「正式答覆」，可以選「部

分答覆」。如果案子在期限內辦不完，要申請展期，就選擇「申

請展期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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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承辦人相關資訊(承辦人姓名、電話、E-Mail、傳真、地址)務

必輸入。 

(3) 主旨、說明、速別、發文日期、字號等資訊，請務必將其預設

值改掉，輸入實際發文的資料，有附件者，應附加上傳系統。 

(4) 點擊最下端回覆函空白處並輸入該文署名(即市長的頭銜及姓

名)。如果是發機關文，登入系統時機關請輸入機關名稱(例如:

臺北市政府社會局)、單位請輸入(秘書室或各機關指定的單位)

才能正確發文喔，這裡的署名也要改成該機關首長的頭銜及姓

名。 

(5) 副本欄位預設值為國家發展委員會，請點擊副本欄位，清空該

欄位(按「往左」鍵)，如 A圖。 

如果是回復「監察院或其他機關」的案件，副本單位有本府其他

機關時，請刪除之；如果是回復「行政院」的案件，則不得刪除

之，如 B圖(因為行政院只透過本系統收文，所以資訊需完整呈

現) 

A圖 

副本機關預設值為國家發展

委員會，點選國家發展委員

會，並按「往左」鍵，把副

本欄位清空。 



4 

B圖 

5. 完成上述步驟後，請點選「寄件夾」

下拉選取臺北市政

府、市議會，再點

選本府相關單位

後，按「往右」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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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該案會跑到案件櫃的寄件匣中(寄件匣旁邊有括號 1)

7. 接著到寄件匣中，選擇要送出的函件，然後點選「送繕」傳送給

本系統收發人員辦理校稿作業：

(1) 

(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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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本系統收發人員會收到一封由系統寄出的送繕通知，請注意自己

機關的電子郵件即可，其他機關的郵件則不予理會，收發人員登

入系統後，請點擊「收發」：

9. 點擊「收發」後，畫面中間會出現承辦人所繕打的函件，點擊該

函後，再點選「函件功能」內的 「開啟」，把函件打開校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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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校對函稿內容：

(1) 請重新核對承辦人所鍵入的資料，所有欄位要注意是否與公文

一致，尤其發文日期與字號要正確，且確認是否有夾帶附件

檔。 

(2) 預覽列印請按「列印」。 

(3) 校稿完畢後請在右上方「已校稿完畢或匯出成(*di)檔」處打

勾。 

(4) 最後，按「存檔」完成校稿作業。 

11.校稿完畢後，案件狀態會呈現「已校稿」，請勾選該份函件，再

按「傳送接收」(即點送發文)，這樣就完成發文囉!! 

備註： 

即點送發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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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本府研考會系統管理員(圖資組羅小姐電話：(02)27208889

2. 如遇有本系統發文誤植情形：

(1) 修改「案件內容」、「發文字號」以及「發文日期」，

請洽系統廠商客服人員(電話：(02)27089789分機

126或 127，e-mail：ta82015@gmail.com)。 

(2) 修改「案件函別」以及「案件狀態」請以電子郵件通

知國家發展委員會鄭專員 (電話：(02)2316-5300分

機 6615，e-mail：greg@ndc.gov.tw)。 

3.本系統操作問題可逕洽系統廠商客服人員(電話：

(02)27089789分機 126或 127)。 

分機2272，e-mail:wa-0262@mail.taipei.gov.tw)依據本府

總收文人員分文結果於本系統分派案件並負責管理本府各機
關人員使用本系統權限。

mailto:greg@ndc.gov.tw



